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 

院政〔2019〕23 号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关于印发本科专业专业实习管理(暂

行)办法的通知 

各系、党支部： 

    为了贯彻落实工程教育专业认证“学生为中心、成果为导向、

持续改进的”教育理念，进一步规范我院工程教育专业的评价工

作，现将《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本科专业专业实习管理(暂行)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领会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 月 28 日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 

抄送： 

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本科专业专业实习管理

（暂行）办法 
为加强实验报告管理，规范实验报告评阅行为，培养学生严肃

严谨的科学作风，促进学院教风与学风建设。根据《滁州学院实验

教学管理办法(暂行)》，结合学院实验教学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评价要素  

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是学生查阅资料及分析、归纳、总结实验

数据的重要表现形式，具体要素评价及分值如下： 

1.实验预习报告 

①实验目的、实验原理、基本公式（图表）（占 30％）； 

②实验操作步骤（占 40％）； 

③实验涉及基本数据（占 20％）； 

④实验注意事项（占 10％）。 

2.实验总结报告 

①理论知识与实验原理的掌握程度（占 15％）； 

②对实验仪器性能的了解程度和操作步骤（占 20％）； 

③实验数据的处理能力（占 40％）； 

④对实验结果的误差分析能力（占 20％）； 

⑤实验报告的文字书写能力（占 5％）。 

3.报告规范要求。学生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应当填写齐全所涉

及的项目和内容，报告项目名称包括：班级、姓名、学号、同组者、

日期、指导教师、实验序号、实验项目名称等；报告内容要求包括：



内容完整、语言通顺、图表清晰、分析合理、讨论深入、见解独特，

实验数据处理应当在实验教师指导下，每人独立进行，真实反映实

验结果，不能多人合写一份报告。严禁伪造、剽窃或抄袭实验结果。 

二、评阅办法  

批改实验报告是了解学生实验技能与能力，获取实验教学反

馈信息，师生进行交流的主要渠道；是帮助学生将实践经验上升为

理论知识的重要过程。规范实验报告评阅，旨在确保实验教学质

量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学作风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记分原则。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原则上采用百分制记分，各

实验中心（室）依据实验教学要求、特点等，也可采用五级制记分

（A、B、C、D、E）。百分制、五级制记分换算标准：A（90～100

分）、B（80～89分）、C（70～79分）、D（60～69分）、E（59

分以下）。 

2.评阅要求 

①实验报告一律用红色笔批改，不得用其它颜色笔批改。 

②学生课堂内完成实验项目的实验报告，实验教师应当全批

全改。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开放实验室所做选做实验，或各类科研

兴趣社团所做实验，或参加教师科研项目所做实验的实验报告，应

当鼓励实验教师给予指导和批阅。 

有助课教师的实验课程，主讲教师批改量不得少于总批改量

的三分之一。助课教师批改实验报告，应当及时向主讲教师报告学

生实验报告中出现的问题，以便主讲教师掌握实验教学情况，加强

和改进实验教学。 



③实验教师在批改学生实验报告时，应将学生实验获取数据

与相应实验报告对照，对实验报告出现的局部问题，采取批注（旁

批）的方式，指出错误或提示试作思路；对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和问

题，应予集体纠正；对有严重错误的，应当要求学生重做该实验项

目。如无错误的，每一页上必须打“√”。实验教师批阅过程中，

如发现有伪造数据或改动实验现象的实验报告，或发现只有实验

报告，而无学生实验课堂数据、现象登记的，或剽窃、抄袭他人实

验结果的，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成绩均按零分记。对情节严重的，

按照《滁州学院本科生学年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》校政教〔2017〕

39号文件有关规定，予以学业警告或纪律处分。 

④实验教师根据学生在实验课堂中的能力表现，可在学生实

验报告上加分或减分，加分或减分幅度原则上控制在 10 分以内，

以求真实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查。 

⑤实验教师应在其报告的指定处给出成绩并签署批阅日期和

姓名。  

三、成绩管理 

1.各系、实验中心（室）主任应当在期中和期末抽查学生实验

报告，了解教师批改实验报告情况以及成绩评定、登记情况，对存

在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师，并作为考核教师教学工作质量依据之一。 

2.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是评定学生平时实验技能训练成绩的

重要依据，已批改的实验报告成绩不得涂改。实验报告成绩由实验

教师（或指定学生）统一登记，记载簿上的每次实验成绩及总评成

绩均不得涂改。学生对记载成绩有异议的，按照《滁州学院本科生



学年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》校政教〔2017〕39 号文件有关规定，

予以更改成绩。 

3.当学期的实验教学结束后，每班实验预习、总结报告按成绩

册上学号顺序排列、归档。 

四、附则 

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2.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

2019 年 6 月 28 日 


